LR FE S E R AT R T
145 & > % %2655

o By 2 A e T

B AT R SR S AT R T 1P R

GOTHWHET AL EE R TN 2 - s

R SRR P
.?;‘J‘x‘fﬁ’"ﬁ“‘l‘éﬁiﬁ?p ‘%‘;ﬁ‘#ﬂ‘%z‘ﬂ

- CRFRAREBF R LG TR R R L
fe 2 AR T HIERFIRGT2 > FFEDRFIHFT

% %gﬁ»gﬁ—iﬁé@& ; aii?fm;z FO2ETF P2 o X By
Braes 0 BEPH ]‘\Zi B~ 22 R % BP4c3 2 & @
34 A R *47?51—5'—3 ERCR T i EEREY R & [ A

W A EIERGS L BRS 0 FiE $533E T B $5261F %

1 ~25 775 P < o

oA awvn e E AR AR (THELLBR) 8o

b ]

=i
RO RS S L
";

'}@4"*3’%000 00002 % » . 73 % 22 E

P (THPELT) T BT ER Y iﬁ?ﬁ]ﬂ:}‘%
fBE HE o RFHASTREF T AR EY?
26p # kLB fmR A F AP S PR SEASEFRRT

£



i

FpEREFTST) o B MR H A AR IR
TR RRRE AP AL B R R A 2
ﬁmj$@é##ﬁ~*£ﬁéﬁ&oﬂﬁ,25%%?%
AL AR S HBARTLE PREFOTATH L
SRENE :%ﬁ—irf%léﬁvﬁ#wﬁ\m; ) P 1S SRR
P T A RS ABENGET LR 2 FERRLL

%o ﬁw%»”ﬁﬁmyni.gmiiﬁwk%%%Fﬁ

TR A,  FRBL A L R A
B2 -2, iEs BrpRefadgiLomsd
s Bdp g 2 ‘ié—*rf—?fgjcﬁdja%ga 74 %
FhOBACRARERRANTIE %
o ~Tﬁﬁ%\@é%%i%Qﬁﬁa
7R

C 683 T E Aes
#Tﬁéﬁ’£§?4’ﬁifw—%* 3 F R
(FEell4E B3 T $2716% 0 THAZTR) ¢ o £5

AMEAEFEARZE L Z PR AT Mg =4ﬁiﬁﬁﬁ

Gk AR P INBEAASZRT] FHEAEDF
L AL BRSPS pRRFLT e i

*
CEEEER SN S -E-E RIS -1 O
Fes 4L BARATT A 0 AL MRS E e

Pl imy 3 R R4

% ﬁ%%@uﬁ%wLn&»ﬁﬁﬁﬁﬁuaﬁ’%ﬁ
e AMap EeE ARy EIRSIEFL o

o SRR AERETES AR P Y BRERG

B AR A TR TR AR 2 R o H B R kg X

ﬁ&ﬁﬁ’%ﬁ&%%? s AR TR 2 4 L 4R

RO B TR 2 qF T IR R o 2h i dkind 2 G k¥

(&amhﬁwfi@i%1%@%11%%>’3g%ﬁ¢



}~4

FiBdorh iy B RFRSELFR (RARR
96 & s s ¥OBLPA LLR) o AEEH L R RBLD

ﬁiﬁa%’gﬁ\;}:f’;}%:}ﬂ&——ﬂ’}i&\ﬁ; » 2B
B&ﬂi}%za HirLimidd o Bhprie-oiai

—

%#%i@ﬁ’ wﬂA?&«éfﬁf@u A B el
VIR 2k < SRS U < IR0 A S E i s LB € = 1 RV
;J'-}J:-L’H@ml%ﬁ‘ %Fmﬁﬁ],,aﬁiﬁg i ? ‘j%ﬁ'f_‘_ﬂr’r)‘

(TR)I00F~ vz EABE - » 25E 25 F R
F2F2%0 RABRERMASZDVFT RN F-
= *3ﬁ%ﬁ#ﬂiﬁﬂi“”7%4ﬂWAawﬂﬁ\236@
TN EGR Y AREM AR RHMRRE > Tt E
PEHENHARREEIE T AR D > R IEE G
B A R B RAPE A AR 325%@/»\3%? XEH 2T
BECFRSTED LT EAALTELT LIF L 530
~ (3FE N 100F xbhx6E ) o AR E) - #EE

Q’ A3
' ﬁ*;ﬁ‘/\ &+ 1—‘—# £ 0 H G BUus o
FRAEFRWEFO33EDE ~ 5260 ~ 5 950F ~ B T8IE

F8EFIE T > T Ahod 2 o
¥ oo R 114 & 11 ¢ 12 p
NEFS R 2 OF BT B

AR A TR o

dod PRAS T RITEZSI0P P e A I RA R T RBE R
&% AT 515005 -

v = N & 114 = 11 ? 13 2
TT PAR
L0
R R P R EVEAE = I S I et S - £ L R
| o ~ 2024 # |D3ICHS (230 = = | & A RF5D31LM2RS001509
47 A

P
i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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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265號
聲  請  人  郭子渙
相  對  人  百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琨祺
相  對  人  日盛台駿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明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參拾萬元為相對人百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供擔保後，禁止該公司對附表所示車輛為讓與、設定抵押及一切處分行為。
聲請人以新臺幣參拾萬元為相對人日盛台駿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禁止該公司對附表所示車輛為占有、聲請拍賣及其他一切行使抵押權之處分行為。
聲請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2條定有明文。又聲請假處分，應釋明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同法第533條前段、第526條第1、2項亦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伊購買附表所示車輛（下稱系爭車輛）後，懸掛車號000-0000車牌，靠行並登記百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下稱百驛公司）名下，雙方約定不得將系爭車輛擅自抵押、點當、轉售。然百驛公司竟違背約定，於民國113年8月26日將系爭車輛設定動產抵押權予日盛台駿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盛租賃公司），伊已對相對人提起確認車輛所有權存在等訴訟，訴請確認伊對系爭車輛所有權存在，及確認上開動產抵押權之設定行為無效。因百驛公司隨時可將系爭車輛出售、轉讓或設定負擔，日盛租賃公司則可對系爭車輛為占有等一切行使動產抵押權之行為，伊日後縱獲勝訴判決，亦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故有及時保全之必要，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聲請假處分，請求禁止百驛公司對系爭車輛為讓與、設定抵押及一切處分行為，禁止日盛租賃公司對系爭車輛為占有、聲請拍賣及其他一切行使抵押權之行為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提出電子訂單、匯款申請書、照片、合約書、行車執照、動產擔保交易公示查詢資料及起訴狀等件為證，且聲請人已提起確認車輛所有權存在等訴訟（本院114年度訴字第2716號，下稱本案事件）乙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案卷宗核閱無訛，堪認聲請人就本件假處分之請求已為相當釋明。至於假處分之原因，審諸百驛公司將系爭車輛設定系爭動產抵押權予日盛租賃公司，除已有違反靠行合約書約定之嫌外，亦使系爭車輛之現狀發生變動，而百驛公司登記為系爭車輛所有權人，確有隨時將該車處分或設定負擔之可能，日盛租賃公司登記為系爭車輛之抵押權人，亦有隨時行使抵押權人占有抵押物並出賣之權利，可見相對人變更系爭車輛現狀之行為，將致聲請人喪失系爭車輛所有權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堪認聲請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為釋明，雖釋明仍有不足，然聲請人既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故本件聲請假處分，尚無不合，本院自得命其供相當擔保後准許之。
四、次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最高法院63年台抗字第142號原判例參照），至其擔保金額究竟如何始為相當，則屬法院職權裁量之行使（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9號裁定參照）。本件聲請人係請求禁止百驛公司對系爭車輛為讓與、設定抵押及一切處分行為，禁止日盛租賃公司對系爭車輛為占有、聲請拍賣及其他一切行使抵押權之處分，是相對人可能遭受之損害應以系爭車輛如經處分，相對人所得對價於訴訟期間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斷。本院審酌系爭車輛之買賣價格約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可供認定其價值，而本案事件為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依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三審訴訟程序審判事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2年6個月、1年6個月，本院審酌本案訴訟之繁簡程度，並加計其間文書送達或其餘程序事項所可能耗費之時日，預估以6年為聲請人獲准假處分致相對人未能及時處分獲利或獲償之可能期間，百驛公司及日盛租賃公司因此可能受有之損害各約30萬元（計算式：100萬元×5%×6年），本院爰酌定此一數額作為聲請人應提供擔保金額，准為假處分。
五、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第526條、第95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魏于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楊晟佑
附表：
		廠牌

		出廠時間

		型式

		排氣量

		燃料種類

		車身號碼



		納智捷

		西元2024年4月

		D31C5S

		230立方公分

		電能

		RF5D31LM2RS001509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265號

聲  請  人  郭子渙

相  對  人  百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琨祺

相  對  人  日盛台駿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明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參拾萬元為相對人百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供擔

保後，禁止該公司對附表所示車輛為讓與、設定抵押及一切處分

行為。

聲請人以新臺幣參拾萬元為相對人日盛台駿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

司供擔保後，禁止該公司對附表所示車輛為占有、聲請拍賣及其

他一切行使抵押權之處分行為。

聲請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

    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欲保全強制執行

    者，得聲請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2條定有明文。又聲請

    假處分，應釋明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釋明如有不足，而

    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

    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同法第533條前段、第526條第1

    、2項亦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伊購買附表所示車輛（下稱系爭車輛）後，

    懸掛車號000-0000車牌，靠行並登記百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

    司（下稱百驛公司）名下，雙方約定不得將系爭車輛擅自抵

    押、點當、轉售。然百驛公司竟違背約定，於民國113年8月

    26日將系爭車輛設定動產抵押權予日盛台駿國際租賃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日盛租賃公司），伊已對相對人提起確認車輛

    所有權存在等訴訟，訴請確認伊對系爭車輛所有權存在，及

    確認上開動產抵押權之設定行為無效。因百驛公司隨時可將

    系爭車輛出售、轉讓或設定負擔，日盛租賃公司則可對系爭

    車輛為占有等一切行使動產抵押權之行為，伊日後縱獲勝訴

    判決，亦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故有及時保全之必要

    ，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

    聲請假處分，請求禁止百驛公司對系爭車輛為讓與、設定抵

    押及一切處分行為，禁止日盛租賃公司對系爭車輛為占有、

    聲請拍賣及其他一切行使抵押權之行為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提出電子訂單、匯款申請書、照

    片、合約書、行車執照、動產擔保交易公示查詢資料及起訴

    狀等件為證，且聲請人已提起確認車輛所有權存在等訴訟（

    本院114年度訴字第2716號，下稱本案事件）乙情，業經本

    院依職權調閱該案卷宗核閱無訛，堪認聲請人就本件假處分

    之請求已為相當釋明。至於假處分之原因，審諸百驛公司將

    系爭車輛設定系爭動產抵押權予日盛租賃公司，除已有違反

    靠行合約書約定之嫌外，亦使系爭車輛之現狀發生變動，而

    百驛公司登記為系爭車輛所有權人，確有隨時將該車處分或

    設定負擔之可能，日盛租賃公司登記為系爭車輛之抵押權人

    ，亦有隨時行使抵押權人占有抵押物並出賣之權利，可見相

    對人變更系爭車輛現狀之行為，將致聲請人喪失系爭車輛所

    有權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堪認聲請

    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為釋明，雖釋明仍有不足，然聲請人既

    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故本件聲請假處分，尚無不

    合，本院自得命其供相當擔保後准許之。

四、次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

    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

    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

    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

    最高法院63年台抗字第142號原判例參照），至其擔保金額

    究竟如何始為相當，則屬法院職權裁量之行使（最高法院96

    年度台抗字第9號裁定參照）。本件聲請人係請求禁止百驛

    公司對系爭車輛為讓與、設定抵押及一切處分行為，禁止日

    盛租賃公司對系爭車輛為占有、聲請拍賣及其他一切行使抵

    押權之處分，是相對人可能遭受之損害應以系爭車輛如經處

    分，相對人所得對價於訴訟期間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斷。本院審酌系爭車輛之買賣價格約新臺幣（下

    同）100萬元，可供認定其價值，而本案事件為得上訴第三

    審之案件，依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

    三審訴訟程序審判事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2年6個月、1

    年6個月，本院審酌本案訴訟之繁簡程度，並加計其間文書

    送達或其餘程序事項所可能耗費之時日，預估以6年為聲請

    人獲准假處分致相對人未能及時處分獲利或獲償之可能期間

    ，百驛公司及日盛租賃公司因此可能受有之損害各約30萬元

    （計算式：100萬元×5%×6年），本院爰酌定此一數額作為聲

    請人應提供擔保金額，准為假處分。

五、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第526條、第95條、第78條、

    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魏于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楊晟佑

附表：

廠牌 出廠時間 型式 排氣量 燃料種類 車身號碼 納智捷 西元2024年4月 D31C5S 230立方公分 電能 RF5D31LM2RS001509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265號
聲  請  人  郭子渙
相  對  人  百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琨祺
相  對  人  日盛台駿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明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參拾萬元為相對人百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供擔保後，禁止該公司對附表所示車輛為讓與、設定抵押及一切處分行為。
聲請人以新臺幣參拾萬元為相對人日盛台駿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禁止該公司對附表所示車輛為占有、聲請拍賣及其他一切行使抵押權之處分行為。
聲請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2條定有明文。又聲請假處分，應釋明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同法第533條前段、第526條第1、2項亦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伊購買附表所示車輛（下稱系爭車輛）後，懸掛車號000-0000車牌，靠行並登記百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下稱百驛公司）名下，雙方約定不得將系爭車輛擅自抵押、點當、轉售。然百驛公司竟違背約定，於民國113年8月26日將系爭車輛設定動產抵押權予日盛台駿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盛租賃公司），伊已對相對人提起確認車輛所有權存在等訴訟，訴請確認伊對系爭車輛所有權存在，及確認上開動產抵押權之設定行為無效。因百驛公司隨時可將系爭車輛出售、轉讓或設定負擔，日盛租賃公司則可對系爭車輛為占有等一切行使動產抵押權之行為，伊日後縱獲勝訴判決，亦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故有及時保全之必要，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聲請假處分，請求禁止百驛公司對系爭車輛為讓與、設定抵押及一切處分行為，禁止日盛租賃公司對系爭車輛為占有、聲請拍賣及其他一切行使抵押權之行為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提出電子訂單、匯款申請書、照片、合約書、行車執照、動產擔保交易公示查詢資料及起訴狀等件為證，且聲請人已提起確認車輛所有權存在等訴訟（本院114年度訴字第2716號，下稱本案事件）乙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案卷宗核閱無訛，堪認聲請人就本件假處分之請求已為相當釋明。至於假處分之原因，審諸百驛公司將系爭車輛設定系爭動產抵押權予日盛租賃公司，除已有違反靠行合約書約定之嫌外，亦使系爭車輛之現狀發生變動，而百驛公司登記為系爭車輛所有權人，確有隨時將該車處分或設定負擔之可能，日盛租賃公司登記為系爭車輛之抵押權人，亦有隨時行使抵押權人占有抵押物並出賣之權利，可見相對人變更系爭車輛現狀之行為，將致聲請人喪失系爭車輛所有權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堪認聲請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為釋明，雖釋明仍有不足，然聲請人既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故本件聲請假處分，尚無不合，本院自得命其供相當擔保後准許之。
四、次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最高法院63年台抗字第142號原判例參照），至其擔保金額究竟如何始為相當，則屬法院職權裁量之行使（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9號裁定參照）。本件聲請人係請求禁止百驛公司對系爭車輛為讓與、設定抵押及一切處分行為，禁止日盛租賃公司對系爭車輛為占有、聲請拍賣及其他一切行使抵押權之處分，是相對人可能遭受之損害應以系爭車輛如經處分，相對人所得對價於訴訟期間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斷。本院審酌系爭車輛之買賣價格約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可供認定其價值，而本案事件為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依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三審訴訟程序審判事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2年6個月、1年6個月，本院審酌本案訴訟之繁簡程度，並加計其間文書送達或其餘程序事項所可能耗費之時日，預估以6年為聲請人獲准假處分致相對人未能及時處分獲利或獲償之可能期間，百驛公司及日盛租賃公司因此可能受有之損害各約30萬元（計算式：100萬元×5%×6年），本院爰酌定此一數額作為聲請人應提供擔保金額，准為假處分。
五、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第526條、第95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魏于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楊晟佑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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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265號

聲  請  人  郭子渙

相  對  人  百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琨祺

相  對  人  日盛台駿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簡志明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假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參拾萬元為相對人百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供擔保後，禁止該公司對附表所示車輛為讓與、設定抵押及一切處分行為。

聲請人以新臺幣參拾萬元為相對人日盛台駿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禁止該公司對附表所示車輛為占有、聲請拍賣及其他一切行使抵押權之處分行為。

聲請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民事訴訟法第532條定有明文。又聲請假處分，應釋明其請求及假處分之原因，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處分，同法第533條前段、第526條第1、2項亦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伊購買附表所示車輛（下稱系爭車輛）後，懸掛車號000-0000車牌，靠行並登記百驛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下稱百驛公司）名下，雙方約定不得將系爭車輛擅自抵押、點當、轉售。然百驛公司竟違背約定，於民國113年8月26日將系爭車輛設定動產抵押權予日盛台駿國際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盛租賃公司），伊已對相對人提起確認車輛所有權存在等訴訟，訴請確認伊對系爭車輛所有權存在，及確認上開動產抵押權之設定行為無效。因百驛公司隨時可將系爭車輛出售、轉讓或設定負擔，日盛租賃公司則可對系爭車輛為占有等一切行使動產抵押權之行為，伊日後縱獲勝訴判決，亦有不能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故有及時保全之必要，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聲請假處分，請求禁止百驛公司對系爭車輛為讓與、設定抵押及一切處分行為，禁止日盛租賃公司對系爭車輛為占有、聲請拍賣及其他一切行使抵押權之行為等語。

三、經查，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提出電子訂單、匯款申請書、照片、合約書、行車執照、動產擔保交易公示查詢資料及起訴狀等件為證，且聲請人已提起確認車輛所有權存在等訴訟（本院114年度訴字第2716號，下稱本案事件）乙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該案卷宗核閱無訛，堪認聲請人就本件假處分之請求已為相當釋明。至於假處分之原因，審諸百驛公司將系爭車輛設定系爭動產抵押權予日盛租賃公司，除已有違反靠行合約書約定之嫌外，亦使系爭車輛之現狀發生變動，而百驛公司登記為系爭車輛所有權人，確有隨時將該車處分或設定負擔之可能，日盛租賃公司登記為系爭車輛之抵押權人，亦有隨時行使抵押權人占有抵押物並出賣之權利，可見相對人變更系爭車輛現狀之行為，將致聲請人喪失系爭車輛所有權而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強制執行之虞，堪認聲請人就假處分之原因已為釋明，雖釋明仍有不足，然聲請人既陳明願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故本件聲請假處分，尚無不合，本院自得命其供相當擔保後准許之。

四、次按法院定擔保金額而為准許假處分之裁定者，該項擔保係備供債務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之賠償，其數額應依標的物受假處分後，債務人不能利用或處分該標的物所受之損害額，或因供擔保所受之損害額定之，非以標的物之價值為依據（最高法院63年台抗字第142號原判例參照），至其擔保金額究竟如何始為相當，則屬法院職權裁量之行使（最高法院96年度台抗字第9號裁定參照）。本件聲請人係請求禁止百驛公司對系爭車輛為讓與、設定抵押及一切處分行為，禁止日盛租賃公司對系爭車輛為占有、聲請拍賣及其他一切行使抵押權之處分，是相對人可能遭受之損害應以系爭車輛如經處分，相對人所得對價於訴訟期間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斷。本院審酌系爭車輛之買賣價格約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可供認定其價值，而本案事件為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依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三審訴訟程序審判事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2年6個月、1年6個月，本院審酌本案訴訟之繁簡程度，並加計其間文書送達或其餘程序事項所可能耗費之時日，預估以6年為聲請人獲准假處分致相對人未能及時處分獲利或獲償之可能期間，百驛公司及日盛租賃公司因此可能受有之損害各約30萬元（計算式：100萬元×5%×6年），本院爰酌定此一數額作為聲請人應提供擔保金額，准為假處分。

五、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3條前段、第526條、第95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魏于傑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楊晟佑

附表：

廠牌 出廠時間 型式 排氣量 燃料種類 車身號碼 納智捷 西元2024年4月 D31C5S 230立方公分 電能 RF5D31LM2RS001509 





